
附件 2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第 十一 届

大学生科技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节日文化

创意设计竞赛（活动）实施方案

（承办单位：师范教育系）

二○二三 年 十一 月 八 日



一、项目活动目的及意义（宗旨）

大赛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旨，引领大学生感受并深

度挖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底蕴，结合本专业特长，将我国传统文化

与时代的发展相结合，从新的角度诠释我国的传统文化，并以作品的

形式呈现出来。

二、项目内容及组别

比赛所提交作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深度挖掘文化

内涵，结合本专业特长进行创新的作品创作。本次提交的作品主要分

为静态作品和动态作品两大类：

1.静态作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类）：手工作品、插画设计、海报

设计、文创商品、吉祥物设计等。

2.动态作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类）：短视频、动态海报、微电影、

创意广告等。

三、参赛选手条件

参赛对象为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大学生，参赛学生在指导老师

辅导下，以个人或者团队的方式参加竞赛（团队组成人员不超过 3人，

指导老师不超过 2人）。

四、初赛时间、地点及形式

报名表提交时间：11月 10日—11月 15日

作品准备时间：11月 10日—11月 29日

作品提交时间：11月 30日



作品评审时间：12月 1日—12月 5日

初赛需提交以下资料：

1.评审阶段，静态作品和动态作品均以图片或视频的形式提交至

学习通；作品入围后，静态作品需提交作品实物。

2.每件作品需另附 300字以内的作品创作说明，对设计内容和作

品主题进行说明。

初赛将邀请相关专业教师担任评委，按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评出一定比例的作品进入决赛。（初赛评审结束后，入围作品可进一

步完善后再提交至决赛。）

五、决赛时间、地点及形式

作品提交时间：12月 13日—12月 15日

作品评审时间：12月 21日—12月 24日

决赛根据日程安排，在科技节开幕当天，由专业评委根据初赛入

围作品，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名。

六、奖励办法

（一）评奖办法：

1.根据初赛参赛数划分进入决赛队伍数。初赛参赛数在 100队以下的，

进入决赛不超过 10队；在 100队以上且 200队以下的，进入决赛不

超过 15队；在 200队以上且 500队以下的，进入决赛不超过 20队；

在 500队以上的，进入决赛不超过 30队。

2.按比例评一、二、三等奖。根据决赛成绩及参赛数，从高到低排列，



按参赛队伍数确定（四舍五入）。一等奖，占 10%；二等奖，占 20%；

三等奖，占 30%；优秀奖若干（原则上不超过 20%）。

（二）证书及奖品由组委会办公室统一提供。

（三）对进入决赛参赛队伍在本年度综合测评中给予相应加分，标准

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七、竞赛程序

（一）报名时间：11月 10日—11月 15日

报名负责人：房嘉君同学（18312311774）

参赛者需提交资料：①附件 3报名表纸质版；②附件 4汇总表电子版。

资料①②由各班宣传委员统一收齐汇总后交给负责人房嘉君同学。

八、竞赛规则

（一）选手须知

参赛作品要求具有原创性，严禁抄袭、剽窃，一经发现追究相关人员

责任。

九、联系方式

（一）赛务联系人：张雅茹老师（13760077408）

（二）报名联系：房嘉君同学（18312311774）

师范教育系



2023年 11月 8日


